附件

住建行政执法文书

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
（  ）城不罚决字〔
 〕第
号

（自然人姓名或单位名称）
：

你（单位）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实施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为，违反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规定。经责令整改并复查，你（单位）已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整改完毕：

鉴于当事人               （不予行政处罚的理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  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决定不予行政处罚。

如果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        人民政府或          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            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行政执法机关全称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
月   日

说明：1.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在对违法行为进行充分调查取证，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文书。要准确列明不予处罚的理由和依据的法律、法规或规章的全称及具体条款，当事人为2个以上的，应当依次列明。

2.对于“首违不罚”情形，适用于普通程序，简易程序不适用此文书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中规定的其他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，可参照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文书示范文本》另行制作。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由执法机关备案，一份送达当事人


